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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但是，近年来的数据显示，我

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当前，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着中医药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缺乏、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尚不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和国际衔接不到位的

问题。究其原因，是由重视西药技术而忽视中医药特别是公知领域内瑰宝中医药、中医药保护体系同源

自西方的知识产权知识技术体系不同、中医药知识产权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难以自行适应国际市场所造成。

针对前述问题，可采取增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积极主导参

与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立法并加强衔接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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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 a treas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ealthcare, endowed with 
a long history and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However, recent data indicates that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PR) for TCM in our country is facing numerous risks and challenges. 
Currently, there are issues such as a lack of awareness regarding the protection of TCM IPR, an in-
complete system of IPR protection regulations for TCM, and inadequat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in TCM IPR protection. The reasons for these issues include a focus on Western phar-
maceutical technology at the expense of TCM, especially the treasur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
cine within the publicly recognized do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CM protection framework 
and the Western-originated IPR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system, as well as the distinc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CM IPR that make it difficult to adapt spontaneously 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strategies could be adopted such as enhancing awareness of TCM 
IPR protectio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TCM IPR protection regulations, actively leading and par-
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concerning TCM IPR protection, and strengthening coordina-
tion efforts.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Traditional Knowledge Protection, Patent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几千年来，中医药依靠其

独到的诊断和治疗手段为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极大地促进了世界医学文明发

展进步。 
但是，近年来的数据显示，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第一，青蒿素由我国药

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所发现，其灵感来源于珍贵古籍《肘后备急方》。这一象征着实现古中

医药创新转化的药物给我国中医药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无奈与尴尬。截至 2015 年，尽管全球青蒿素

及相关衍生物的年度销售总额达到了惊人的 15 亿美元，然而，我国在这个庞大市场中的份额却微乎其

微，不足 1%。第二，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开展受限于一国生物医药发展水平，而我国与美国、德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在生物医药技术应用发展上存在着差距，这难免不影响到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依据 2017 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当年我国在植物提取物领域的出口金额达到 20.10 亿美元，而同

期中成药出口金额为 2.50 亿美元，中药材及中药饮片的出口额则为 11.39 亿美元，保健品出口额则为

2.41 亿美元。值得一提的是，植物提取物的出口贡献占据了全年所有相关类别出口总额的 55%，这一

比例相当于中成药、中药材及饮片、保健品出口总和的数值，相比之下，中成药和保健品的贸易比重则

相对较低。第三，家庭传承观念和“崇洋媚外”思想根深蒂固。许多名医世家更倾向于将独特配方以家

族传承秘密的方式保护，而不是公之于众；部分企业盲目迷信西医却质疑中医药的疗效和科学性，不

愿意对中医药保护过多投入。截至 2020 年，我国中医药企业对知识产权投入仅占营业收入的 3%，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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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投入则达 10%以上。 
针对上述现象，党和国家积极采取行动，制订了一系列的纲领政策以提供宏观指导。《知识产权强

国建设纲要(2021~2035 年)》明确提出：“推动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有效衔接，进一

步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体系，建立中医药专利特别审查和保护机制，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2022 年 12 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意见》，其中指出要加强对中

医药专利、商业标志、商业秘密、著作权的保护，严厉惩治中医药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将中医药特色与

改革相融合，将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上升到完备的法律规范层面，以解决中医药领域的现实问题、满足

现实利益诉求为导向，建立健全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范体系，使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有法可依。

这些纲领政策的制订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高度重视，有助于宏观层面中医药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的建立，提振了中医药工作者的自信心。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宏观层面的纲领政策、法律法规可以起到定向掌舵的作用，但无

法涵盖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所有方面，也无法迅速除去细节上的弊病。因此，梳理分析我国中医药知

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提出解决策略仍有必要，应当予以重视。 

2. 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2.1. 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缺乏 

首先，中医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本应受到格外重视和重点保护。然而，近几年来其却

被其他国家大力发展利用。从数据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涉中医药专利申请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而我国

涉中医药申请数量则一直数量不多。相比而言，我国涉中医药专利申请在总申请体量中占比微乎其微，

更谈不上国际申请了。此外，如日本人就利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经典《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所记载

的 269 个方剂进行系统研究和论证，将其中一百多种常用方剂按原方制作成药，并申请了相关专利，获

得了巨大的效益[1]。 
其次，着眼医药产业，涉中医药企业整体中医药专利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亦存在一大部分企业没

有正确认知知识产权在中医药保护中的战略意义，宁可将资金全部投入广告等市场营销也不愿给涉中医

药的专利或商标“分一杯羹”。对于此，前文中提到的截至 2020 年我国中医药企业对知识产权投入在其

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很好地说明了问题。 
最后，我国并没有清晰地打造一支涉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团队的规划。这就造成了“懂中医药

的人不懂法律，懂法律的人不懂中医药”的现象。由于缺乏总体规划，涉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人才的待

遇和地位得不到保障，很容易使得致力于涉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人才寒心，造成人才流失。长远看中

医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欠缺不利于中医药产业健康发展，亦在国际竞争方面陷入被动[2]。 

2.2. 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尚不完善 

首先，由于中医药本身具有时代久远和名称易被收入国家药典成为通用名称的特点，故较难通过著

作权法和商标法为其提供保护，更多地还是要靠《专利法》《中药品种保护条例》进行有效规制。但是，

我国《专利法》对涉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专门规定仍有所欠缺，因此在法律适用时问题频出。同时，

当前涉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大多存在于地方一级的规章制度中，缺乏国家层面的系统涉中医药知

识产权保护立法。 
其次，中药复方制剂、中药合剂作为古中医药的发展和革新，在治疗疾病、产生经济效益和弘扬中

医药等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理应受到重点保护。然而，中药复方制剂、中药合剂的专利准确审查却难

之又难。其原因在于，二者的成分极其复杂，可能由成百上千种原料构成，很难提取有效成分并将其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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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至权利要求书中。根据现有的审查授权体系，专利特别是发明专利的授权不分对象一般都要求准确地

描述出有效成分。因此，在创造性审查时，二者存在不小的阻碍，很多时候只能作为技术秘密保护。 
最后，涉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周边配套法律制度也不甚完善。第一，中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

产，其却难以完全落入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所划定的保护范围。究其原因，现行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对中医药的认定较为严苛，操作起来更是复杂，故只有部分中医药门类能够

被非遗保护制度所覆盖。第二，行政法律不仅没有对中医药知识进行充分保护，很多情况下还产生了阻

碍。以民间“祖传中医”群体为例，其治疗效果和成本为患者所广泛赞誉，不少“祖传中医”都具有良好

的口碑。然而，由于其较难满足医师资质申请条件，很多情况下面临着救死扶伤却背了个“非法行医”

罪名的尴尬情况。不少地区还通过发布行政规定的方式，为“祖传中医”的行医资质进一步设置门槛，

这显然是涉中医药知识保护制度体系不完善的缩影。 

2.3. 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和国际衔接不到位 

首先，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地域性，中医药即便在我国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不一

定满足知识产权保护条件。当前，针对中医药国际保护的公约包括《TRIPS 协定》《巴黎公约》和《国际

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但实践操作中如何对涉中医药知识产权进行操作仍经验缺乏，导致其难以摆脱

或减轻独立性原则所带来的影响。 
再者，国内较多中医药企业对中医药国际保护具体操作尚不熟悉，中医药海外商标布局意识淡薄，

涉中医药海外专利申请授权率较低。以北京市为例，截至 2022 年，中医药产业创新主体海外专利申

请的授权率仅为 22%，中药提取物的海外专利申请量也偏低。对国内中医药企业而言，如何作好中医

药国内保护和国际保护的衔接，使涉中医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也如国内保护一般游刃有余，确实值得

深思。 

3. 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成因 

3.1. 重视西药技术而忽视中医药特别是公知领域内瑰宝中医药 

首先，从整体大环境来说，存在着重视先进医学技术而忽略传统医学的错误倾向。从财政投入上来

说，先进医疗器械的研制与引入、西药的研发和临床占比巨大，这反映了对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视，

固然是好事。然而，在具体操作上，很可能导致绝大部分精力被西医药所占用，对中医药却无暇顾及的

现象发生。此外，我国在对中医药的管理上高度向西医药靠拢，并简单地用执业医师法来要求中医，这

与西方发达国家将中医药和西医药区分开科学管理的做法格格不入，具有讽刺意味。笔者认为，这根本

上还是由于大环境对西药技术盲目崇拜所致，会寒了中医药从业者的心。 
其次，国内中医药企业对中医药这一传统文化结晶认知存在偏差，对其能够产生的经济价值存在误

判。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高度重视我国中药，对许多处于公知领域内的瑰宝中医药二次利用，并对由

此产生的成果申请专利，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这一现象，除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制药产业方面存在

技术优势，也体现了其对我国中药价值的认可和肯定。但是，我国许多中医药企业却对此不以为意，仍

笃定认为西药才是反映先进医药治疗理念、能够产生效益价值的，甚至放弃中医药开发投入转行西药，

实在令人唏嘘。 
最后，具体的中医药业从业者也缺乏传统文化传承责任感，过分看重前途与待遇。据数据统计，同

一地区、同一级别医院的同一级别医师，外科大夫的薪资水平远高于中医大夫，甚至可达其二至三倍。

此外，由于前些年宣传的导向错误，许多优秀的中医大夫和中医药从业者对中医药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

认为西医药才是医学医疗的发展方向，瑰宝中医药作用微乎其微。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很多优秀的中医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4.84072


高泺云，赵俊彦 
 

 

DOI: 10.12677/isl.2024.84072 566 交叉科学快报 
 

大夫和中医药从业者选择跳槽，人才流失的现象就此发生。 

3.2. 中医药保护体系同源自西方的知识产权知识技术体系不同 

首先，中医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其发展传承中形成了独特的保护机制，

家族传承、“秘方”持有和道地药材都是这一保护机制的组成部分。然而，知识产权制度来源于西方，建

立在西方社会发达的科学技术之上。中医药保护的底层逻辑和知识产权保护的逻辑存在天然冲突，这给

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困扰与挑战。 
其次，正如前文所述，中医药可专利的创造性审查很难适应西方知识产权体系，具体体现有二。第

一，中医药的创造性审查问题重重。中医药的创造性判断，也要遵循三步法的判断原则，而运用三步法

判断原则首先要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确定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应当从保护名录中寻找。但是，保护

名录也并不包括所有古中医药，宋元之后的中医药和近现代中医药就仅被部分纳入。第二，现有中医药

保护体系中的专利保护规定略显僵硬，缺乏实际操作性。具体而言，对中医药创新产品是否要授予专利，

是以发明还是实用新型进行保护均无定论，以创造性为首的“三性”判断操作标准亦难以确定。归根到

底，这是由于中医药的本质属性是历史传统，而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目的是鼓励创新创造，“历史传统”

和“创新创造”根源上完全不同。 
最后，中医药保护体系的构筑思维与西方知识产权知识思维不能很好契合。近年来，《中药材保护

和发展规划(2015~2020 年)》等发展规划逐步推出，这体现了我国对中医药保护体系构建的重视。但是，

相较于西方知识产权技术体系给予医药的保护，我国现行规定的保护层级仍然偏低，涉中医药知识产权

保护规定散见于地方规定之中，缺乏一部国家层面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规定，且对中医药著作权、商

标权和外观设计方面的保护没有细分规定。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我国尚不善运用知识产权思维，传统保

护意识固化。 

3.3. 中医药知识产权具有鲜明中国特色难以自行适应国际市场 

首先，如前文所述，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属性使得中医药国际保护存在天然壁垒，在我国受知识产权

保护的中医药未必在国际上符合保护条件。此外，我国在法律的适用中存在着较为浓厚的行政思维，目

的性考虑往往大于法理层面的考虑。因此，为了使部分中医药能够得到知识产权保护，有关部门在具体

审查时难免“网开一面”，具有一定的倾向性。然而，通过此种方式被授予专利的中医药较难通过国际

社会中立、严苛的审查，对国际市场的适应能力存疑。 
再者，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传承色彩浓厚，师徒相授、家族传承是很多名中医药的惯常保

护方式。采取专利法的保护，需要“以公开换授权”，这对名中医药药方的持有者来说常常无法接受。然

而，师徒相授、家族传承的保护方式只在本国之内有效，且该效力是道德舆论效力而非法律效力，这与

存在着法律效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效果上相差甚远。在此情况下，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竞争力偏

弱，市场适应性也偏差。 

4. 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解决策略 

4.1. 增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首先，应提高中医药专利保护意识，减少“生物海盗”行为的发生。具体而言，在国家重视并不断推

动中医药标准化工作的大好形势下[3]，应全面挖掘现有中医药资源并实施专利战略，增强产品创新意识。

在传承传统保护方式的同时，增加中医药专利申请量，使中医药企业形成以专利申请保护中医药的习惯，

让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在整个中医药行业内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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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国家应加强宏观引导，使中医药企业意识到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具体而

言，可以将日本津村株式会社利用我国传统中医药申请专利继而在“世界医用汉方药产品市场”霸榜和

美国某全球最大的天然营养品制造企业多次将黄精、灵芝、西洋等我国传统中医药加入保健品之中申请

专利获取巨大利益的例子广泛宣传，以实例说明以专利保护为代表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应增强知识产权人才团队培养意识，充分理解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

要性。人才管理方面中药知识产权人才培养较为困难。一方面各高校与科研院所要加大对中医药知识产

权保护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专业人员的素质和数量，另一方面要扭转陈腐观念，加大对于这类

交叉学科人才的激励，促进相关领域人才的良性发展[4]。 

4.2. 完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 

首先，尽快制定专门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中医药法》的出台把对我国传统中医药的

弘扬与继承提升到了法律层面[5]。但是，法律必须要解释才能够适用。虽然《中医药法》已经对中医

药知识产权保护进行了规定，但是这些规定仍然偏向宣示，可操作性较差。所以，尽快出台《中医药传

统知识保护条例》很有必要。对此条例来说，“除了展现传统中医药知识本身所拥有的特殊性，传统中

医药知识专门立法还应突出以获取和惠益分享机制为核心的传统中医药知识法律保护专门制度体系”

[6]。完善涉中医药知识产权立法有助于降低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操作难度，对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至

关重要。 
其次，应逐步完善涉中医药领域知识产权的“三性”审查体系。中医药相较西医药不具备明确的化

学式，故应为其专门设立一套审查体系，在程序和实质审查上量体裁衣。新颖性方面可以降低专利申请

新颖性要求的门槛，采用“商业新颖性标准”。创造性方面关注新型复方、药剂等的医疗用途，判断医疗

效果为显而易见，便可满足撰写专利申请书的要求。实用性上对审查标准适当放宽，以中药药理效果与

临床效果予以判定[7] [8]。 
最后，进一步健全涉中医药法律制度体系，完善周边配套法律制度。第一，从整体上尽快构筑多维

立体的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模式。具体而言，对某一中医药的保护不应局限于某一专门法，而是运

用多门专门法进行配合，做到主辅结合。例如，对于生产中医药，可以用专利和商业秘密进行保护，一

主一辅、主辅结合。第二，对地方一级的规章制度进行整合，提高涉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规定的层级，

争取出台国家层面的中医药专利保护法。第三，完善周边配套法律制度，并协调保护规定之间的关系。

非物质遗产规定、地理标志制度、中医药知识登记规则和道地药材保护均应进一步完善，以弥补现有规

定的疏漏和不足。同时，对《中药品种保护》与《专利法》的关系妥善处理，合理衔接。对于重复保护的

情形，协调不同法律部门进行处理；对于目前处于法律保护比较薄弱地带的中药复方、中药材、制药技

术等，可以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使得其可以被纳入著作权的保护范围[9]-[11]。 

4.3. 积极主导参与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立法并加强衔接 

首先，我国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宜局限于国内，应放眼全球，通过不断努力，力争以相关国

内立法引领国际立法，参与相关国际法的制定、修改和完善，力争渗入中国元素，实现国内立法与国际

立法的对接，彰显公知中药配方等中医药传统知识的特有属性”[12]。中医药的属性同西医药具有根本不

同，应联合同样有传统医药保护需求的、饱受“生物海盗”现象侵袭的发展中国家牵头制定新一批中医

药知识产权保护文件，增强国际社会中医药知识保护话语权。 
再者，应进一步熟练掌握现有涉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国际规定，增强中医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实践

操作能力。对现有国际规定如《TRIPS 协定》《巴黎公约》和《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的理解运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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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纯熟，以把握国际社会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先机。在现有规定下，除提升中医药专利国际申请成功

率外，加强商标保护、打造国际品牌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5. 结语 

中医药传统知识既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珍贵的原创知识产权资源。当前，在党

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稳步提高，较前些年有了很大进步。但是，中医药知识

产权保护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距离真正的高水平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仍需对中医

药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给予充分关注，冷静理性地分析其背后原因，并逐一给出解决方案。唯有这

样，我国中医药产业才能持续向好发展，中医药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瑰宝才能“不再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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